	上海市2009年度下半年全国二、三级翻译
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考务工作安排
一、报考条件

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员，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。

二、考试科目及时间

2009年度全国二级、三级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下半年考试日期为11月14、15日两天，开考专业为英语、德语。具体考试时间、地点详见准考证。

三、报名相关事宜

（一）考试报名采用网上报名，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。

考生网上报名时，应正确输入报考信息，牢记本人报名序号，上传电子照片（近期免冠彩色正面证件照，jpg格式，高度105至210像素内，宽度75至150像素内，大小50KB以下）。

（二）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学位[2008]28号）文件规定，在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凭学校开具的“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读证明”（加盖学校公章）在报考二级口、笔译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时免试《口（笔）译综合能力》科目，只参加《口（笔）译实务》科目考试。

15所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（MTI）教育试点单位名单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读证明表（样式）见附件1、2。

（三）下半年网上报名时间为2009年8月18－28日，网址为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（www.spta.gov.cn）的“网上报名”栏目，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须及时保存，并打印表格。
现场确认时间为2009年8月27日－31日（9:00－11:30,13:30－16:00），确认点地址为：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（江西中路215号，市民政局大楼二楼173室，近汉口路）

确认点代码:8282

联系电话：63210107 （网址：www.semc.edu.cn/catti）

（四）考试准考证通过网上自行下载打印，不再另行发放。下半年考试准考证下载时间为2009年11月2日－13日。
（五）考试报名费每门10元，考务费收费标准如下：

级别及专业
收费标准
二级
口译
590元
笔译
405元
三级
口译
520元
笔译
345元
四、考生须知

各级别笔译考试采用纸笔作答，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两种。应考人员应携带黑色墨水笔、橡皮和2B铅笔（填涂卡用）。参加二、三级“笔译实务”科目考试时，应考人员可携带纸质中外、外中词典各一本。

五、成绩查询及证书领取

（一）一般在考试后两个半月，考生可于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（www.spta.gov.cn）“成绩查询”栏目查询考试成绩。考试成绩单不另行发放，考生如有需要，请于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0天内自行下载打印。

（二）领证时间为成绩公布后两个月左右，地点为相应确认点。请考生届时关注本网站通知或联系现场确认点。考试合格者须填写合格人员登记表。

    


附件1：
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（MTI）教育试点单位名单
	序号
	培养单位

	1
	北京大学

	2
	北京外国语大学

	3
	南开大学

	4
	复旦大学

	5
	同济大学

	6
	上海交通大学

	7
	上海外国语大学

	8
	南京大学

	9
	厦门大学

	10
	中南大学

	11
	湖南师范大学

	12
	中山大学

	13
	西南大学

	14
	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	15
	解放军外国语学院


附件2：
 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读证明表（样式）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所在学校
	

	身份证号
	
	学   号
	

	在

读

证

明


	兹证明：学生        自      年       月 

至今就读于我校          学院       系翻译硕士

专业（MTI）学习。如成绩合格将于      年     月

取得学位证书。

学院盖章                 学校教务处

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备

注
	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证书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学位[2008]28号）文件规定，在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凭此证明，在报考二级口、笔译翻译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时，免试《口（笔）译综合能力》科目，只参加《口（笔）译实务》科目考试。


